永川英才培育引进激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入推进科教兴区和人才强区行动计划，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党管人才、市场配置、用人单位为主、绩效奖励的原则，建立健全市场化培育引进人才机制，对优秀人才、用人单位、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视其成绩、贡献、绩效给予奖励。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经培育新当选国家级、重庆市级各重点人才计划（项目）的高层次人才、人才所在单位，以及在引进人才工作中起直接、关键作用的第三方企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以下统称“第三方”）。第四条 培育或引进的人才，应与在永川区行政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签订 3 年及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聘用）合同，在永按规定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用人主体为事业单位的，人才需将人事（劳动）关系转入。
第五条 对经培育新入选的国家级、重庆市级重点人才计划（项目）高层次人才，按照新培育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附件 1），给予 10 万元—50 万元（税后）的人才奖励金和 50 万元—200万元的研究支持经费。其中，A 类人才，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金，200万元的研究支持经费；B 类人才，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金，150万元的研究支持经费；C类人才，给予 20万元的奖励金，100 万元的研究支持经费；D 类人才，给予 10 万元的奖励金，50 万元的研究支持经费。研究支持经费主要用于创新研发、科研设备改善、成果转化、团队建设、学术交流等。
第六条 对经培育新入选的国家级、重庆市级重点人才计划（项目）的高层次人才所在的用人单位，按所培育高层次人才当年工资薪金的比例给予一次性奖励。其中，培育入选 A 类人才，奖励当年度工资薪金的 100%，最高奖励 200 万元/人；B 类人才奖励当年度工资薪金的 30%，最高奖励 20 万元/人；C 类人才奖励当年度工资薪金的 20%，最高奖励 10万元/人；D 类人才奖励当年度工资薪金的 10%，最高奖励 5 万元/人。奖励金主要支持用人单位开展人才培育、服务及团队建设等工作。
第七条 对从永川行政区域外全职引进人才的单位或个人，按照新引进人才分类标准（附件 2），给予一次性奖励。
（一）用人单位自行引进优秀人才的，按照人才签约当年工资薪金的 10%给予一次性奖励，专项用于人才培育和引进工作。通过第三方引进优秀人才的，按照人才签约当年工资薪金的 10%给予第三方一次性奖励。引进优秀人才最高奖励 20 万元/人。引进特别优秀的人才，经评审认定，按“一事一议”原则，给予用人单位或第三方最高 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用人单位自行引进青年人才（40 周岁以下）的，按照人才签约当年工资薪金的 5%给予一次性奖励，专项用于人才培育和引进工作。通过第三方引进青年人才的，按照人才签约当年工资薪金的 5%奖励第三方。引进青年人才最高奖励 5 万元/人。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年度工资薪金”以其在永工作当年实际缴纳个人所得税基数核准。第九条 本办法各类奖励所需经费由区财政人才开发专项资金列支，经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后，由区人力社保局发放兑现。其中，给予高层次人才的奖励金和研究支持经费，由人才本人按需申报，分 3 年发放兑现；培育高层次人才奖励，由用人单位及时申报，予以兑现；引进人才奖励，由直接引进人才的用人单位或帮助引进的第三方在人才签订合同后满一年的次月 1 日起申报，每年定期审定后兑现。第十条 新培育的高层次人才，先后入选多个人才计划，担任多个重要学术职务，或取得多个奖项的，按照就高不重复的原则给予奖励。培育或引进人才的用人单位、第三方等因同一事项已享受区级财政资金补贴或奖励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享受奖励。
第十一条 培育或引进的各类人才，按有关规定享受重庆市级“人才服务证”提供的配偶子女就业、入学等服务政策，由区人力社保局会同相关区级部门按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人才培育引进激励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贿受贿、推诿拖延等行为的，依法依规处理；对骗取、套取奖励资金的，一律追回。相关用人单位、企事业单位、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列入信用黑名单，五年内不得再申领人才开发专项资金相关项目、奖励和资助。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三条 享受本办法优惠政策的，因个人原因辞职辞聘调离永川区的，视合同履行进度收回相应比例的资助奖励，不再享受支持政策。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用人单位”，指永川辖区内除党政机关以外的各类企事业单位；所称“个人”，不包括各级机关公务员和本用人单位从事人事、人才工作的人员。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委组织部、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永川区新培育高层次人才分类指导目录
2.永川区新引进人才行业领域分类指导标准

































附件 1
永川区新培育高层次人才分类指导目录
一、A 类
1. 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项目入选者；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含外籍院士）；
3.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瑞典、瑞士、荷兰、澳大利亚、俄罗斯、乌克兰、印度、韩国等国家的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或国家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会员；
4. 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5. 诺贝尔奖（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格拉芙奖、沃尔夫奖、泰勒奖、菲尔兹奖、维特勒森奖、拉斯克奖、图灵奖等国际知名重要科学技术奖项获得者；
6. 国际著名学术组织的主席或副主席；
7. 国家“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创新团队项目人选；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人选；
8. 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二、B 类人才
1. 国家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期项目、创业人才项目、外国专家项目、文化艺术人才长期项目等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学术帅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学家工作室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以下称号获得者：
（1）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标样委员会委员；
（3）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4）国医大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5）中华技能大奖；
（6）中国政府“友谊奖”。
3. 以下奖项获得者：
（1）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前 3 名，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前 5 名。
（2）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前 2 位主要完成人；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创意金奖人物奖；中国专利金奖前 2 名，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论文奖前 2 位主要完成人；
（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前 3 位主要完成人；
（5）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老舍文学奖；
（6）国际著名电影、电视、戏剧奖，著名音乐奖中最高级别个人奖项；
（7）吴阶平医学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前 2 位主要完成人；
（8）中华农业英才奖；
（9）世界技能大赛金牌。
4. 以下成果获得者：
（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创新 2030—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要负责人；国家科技支撑（攻关）计划项目主要负责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重大项目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资助的项目主持人，完成该基金所资助课题研究，且取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项目结题通知者。
5. 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三、C 类人才
1. 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
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短期项目、外专短期项目、青年项目、文化艺术人才短期项目等项目的入选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技术英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带头人、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青年长江学者”。
2. 以下称号获得者：
（1）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部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3）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4）中华医学会各专委会主委、候任主委、副主委；全国名中医；
（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全国技术能手。
3. 以下奖项获得者：
（1）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其他主要完成人；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前 5 名；
（2）国际科技合作奖；
（3）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前 2 名（须为专利发明人或设计人）；中国服装设计金顶奖；
（4）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前 2 名；长江韬奋奖；
（5）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单项奖（含子项目
5 个：文艺类图书、电影、电视剧片、戏剧、歌曲）主要作者（含编剧、导演）；
（6）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单项奖（文化剧作奖、文化导演奖、文化编导奖、文化音乐创作奖、文化舞台美术奖、文化表演奖）一等奖第 1 名；
（7）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子项 3 个：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主要作者（含编剧、导演）；
（8）全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广播播音员主持人奖、电视播音员主持人奖）；
（9）国家部委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金奖获得者；
（10）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奖一等奖前 2 位主要完成人；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第 1 位主要完成人；
（11）中国医师奖；中华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华护理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华口腔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前 2 名；
（12）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前2 位；中国通信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主要完成人前 2 位；
（13）中国 IT 年度人物奖；
（14）世界技能大赛银牌。
4. 以下成果获得者：
（1）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主要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国家科技支撑（攻关）计划课题第一负责人，且课题通过结题验收；“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第一负责人，且项目通过验收；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方项目第一负责人，且项目通过验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成果项目第一负责人；
（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项目第一负责人，且项目通过验收；
（3）高等院校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4）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
（5）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领衔人；
（6）国家引进境外技术、管理人才项目计划的首席外国专家项目的主要专家；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计划主要专家，“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主要专家。
5. 重庆市级重点人才项目入选者：
（1）重庆英才计划名家名师、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入选者；
（2）重庆市“百人计划”入选者；
（3）“鸿雁计划”A 类、B 类人才。
6. 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四、D 类人才
1. 中科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青年俊才；
2. “全国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得者；
3. 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4. 军队（国防）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前 2 名，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 1 名；
5. 国家部委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银奖；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单项奖二等奖第 1 名；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群星奖”优秀节目奖获奖人第1主要作者（含编剧、导演）；中国文联奖（须为个人获得）最高等级奖第 1 位完成人；
6. 世界技能大赛铜牌、优胜奖；
7. 重庆市级重点人才项目入选者：
（1）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入选者；
（2）重庆英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入选者；
（3）重庆英才·创新创业示范团队入选团队负责人；
（4）重庆“鸿雁计划”C 类人才。
8. 其他相当于上述层次的人才。









附件 2
永川区新引进人才行业领域分类指导标准主要以用人单位为人才开具的年度工资薪金为标准，并按年龄分为优秀人才和青年人才。其中，优秀人才一般年龄不超过 65周岁，青年人才年龄应为 40 周岁及以下。
一、重点产业
主要包括：大数据及智能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特色轻工、新材料及新能源、电子信息、软件与服务外包等产业。优秀人才年度工资薪金应在 30 万元及以上，青年人才年度工资薪金应在 15 万元及以上。
二、重点领域
主要包括：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卫生、生物医药、生态环保、现代农业、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优秀人才年度工资薪金应在 40 万元及以上，青年人才年度工资薪金应在 25 万元及以上。




















